






   我局于2024年4月7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（乌市监罚告（2024）57号），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
申辩和听证的权利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申辩
，也未要求举行听证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




